
“四荒”拍卖中幼林折价

岚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也
是吕梁山生态脆弱治理重点县。全
县林业用地 120余万亩，广袤的林地
资源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并存，给岚
县开展林业资产收益扶贫提供了难
得的有利条件。为破解脱贫攻坚、集
体经济破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等多重困难，中共岚县县委、县人民
政府出台了《岚县林业资产收益扶贫
试点方案》，首先将退耕还林工程纳
入试点，将退耕还林地的所有权、承
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政策，按照群
众自愿、公开公示原则，将农户自己
的退耕还林地经营权、部分退耕还林
财 政 补 助 资 金 委 托 村 集 体 进 行 流
转、折股量化，由村集体代农户统一
持股，以股权的形式入股造林企业，
造林企业组建或对接由精准扶贫户
参加的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由
企业出资、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
组织贫困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建设、
管理、管护，形成“企业+村集体组
织+合作社+退耕农户”的新机制，形
成“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贫困户
变股东”的新格局。同时制定出台了

《岚县脱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管理
办法》，特别规定在合作社 成立时，
优先鼓励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 造林
公司、社会组织和集体个人创办领
办，合作社必须有 80%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参与其中，造林工程优先由合作
社承担，获得利润的 60%必须作为合
作社红 利分到贫困户手中，建立用
工台账，保证贫困群众收益，实现资
源激活、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荒山增
绿、集体经济破零“五赢”。在工作实
践中，乡政府居中协调服务，村集体
代农户监督管理，企业承担经营风

险，贫困户以退耕还林地经营权、部
分退耕还林财政补助资金作为股份
获得资产性收益和保底收益，同时参
加劳动又获取了劳务报酬，形成了利
益共同体。

以退耕还林工程为载体，建立了
3 个林业资产收益扶贫试点区，分别
由岚县晋森园绿化有限公司、岚县茂
林绿化有限公司、山西红叶园林绿化
有限公司三个公司作为实施主体，采
取“公司+村集体组织+基地+退耕农
户”的模式，在王狮乡、界河口镇、河
口乡三个乡镇流转土地 6024 亩，栽
植树种选择中蒙杂交杂雌 1号沙棘，
将农户土地经营权流转村集体，村集
体与各家公司分别签署了土地流转
合同，在 6024亩土地上栽植沙棘，成
活率达 98%。同时，对野生沙棘集中
分布区共流转林地经营权 9300 亩，
其中王狮乡阴湾村、蛤蟆神村流转林
地经营权 4100亩，界河口镇铁青村、
岔 上 村 流 转 林 地 经 营 权 5200 亩 。
2017 年全县 102 个扶贫攻坚造林专
业合作社承接 13.87 万亩造林任务,
带动 5155名贫困人口累计增收 2000
万 元,年 内 新 增 贫 困 户 生 态 造 林 员
215 名,户均增收 7500 元。依托生态
旅游,规范新建农家乐 42 户,户均增
收 5000 元以上。林业资产收益造林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非常明显。

1、实现了机制上的创新：一是农
村土地 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
分置，村集体组织行使所有权，贫困
户行使承包权，造林合作社行使经营
权；二是公司、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
作社、村集体和群众（贫困户）实现

“四方共赢”；三是创新了新科技成果
的转化应用，使科研成果有效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
2、推进了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

相融合。林业资产收益造林让广大
贫困群众在参与造林营林、管林护
林、产业发展中增收致富，紧紧围绕
保障群众利益，实现群众增收这一核
心，又将建设绿水青山的过程变成贫
困群众增收致富的过程，形成了统筹
治山治水、协同增绿增收的良好机
制。

3、推进了农林旅游融合。林业
资产收益造林既治理了水土流失，减
少了灾害性天气，又为全县有机绿色
农畜产品生产提供了品牌基础，保障
了绿色农产品的生产，群众也有了发
展林下中药材、养殖业、种植业和森
林旅游服务业的条件，为贫困群众创
造了多产业融合增收致富的平台。

4、推进了村集体与企业、脱贫攻
坚造林合作社、贫困户利益融合。很
好地兼顾了村集体、企业、脱贫攻坚
造林合作社、贫困户四方利益，实现
了荒山增绿、集体经济破零、资源激
活、产业发展、农民增收。

5、权属不变、“树随地走”是推动
合作社造林的基础。岚县合作社造
林采取土地权属不变，“树随地走”的
办法，不仅有效提高了贫困人员参与
合作社造林的积极性，使贫困人员获
得多项收益，而且达到了稳定脱贫的
效果，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真扶贫、扶真贫的目
标。

6、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和生态
脱贫中的具体实践，是把过去政府行
政推动的做法，转变为社会力量主动
参与、盘活资源的实践创新。在推进
生态建设、增加群众收入的同时，解
放了群众的思想，增强了他们依靠自
身脱贫奔小康的信心；培养了贫困群
众的团队意识，提升了他们的组织化
程度，拓展了他们的生存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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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蓝图绘到底 一任接着一任干
——岚县林业生态建设40年发生的嬗变

□ 丁茂堂

40年林业生态建设的伟大实践，让岚县从一个国土面积只有 1500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占到 76%、年均流失总量高达 600万吨的水土流失大县，变成如今林草丰茂的牲畜饲养
基地。林草丰茂换来碧水青山，实现了“土不下山，水不出沟”的水土保持目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21.9%，高出全省 20.5%的 1.5个百分点。碧水青山在悄无声息中变成金山银山，岚县
大地形成了良性循环发展的生态链条。从“大地披绿”到“身边增绿”和“心中播绿”，林业生态建设取得的红利极大地增加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经过 40年
的艰苦努力，岚县破解了林业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难题，打通了生态建设与脱贫致富“最后一公里”，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良性互动，成为全国既要金山银山又要青山碧水可复制可
推广的先行示范县。这样的骄人业绩是岚县 11 任县委书记 40年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咬定青山不放松，一任接着一任干的结果，是岚县老
区人民 40年艰苦奋斗、改革创新的回报，是大自然的馈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以后，岚县通过稳权发证、下放
自留山、个户承包治理小流域
等，林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一方面，由于林业本身受益周
期长，要经历较长的中幼林阶
段，不少人在观念上对中幼林缺
乏财富感和商品观念，没有把林
业生产当成商品生产来看待，另
一方面，大多数农民怕政策变，
因而缺乏植树造林的积极性和
内在动力。1978 年到 1983 年，
国家用于林业的专向投资达 75
万元，但人工造林面积仅达 18
万亩。林业占农业生产总收入
的平均比例不达 10%，而且毁林
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集体果
园，由于管理不善，掠夺性经营
严重，大片果园发生死亡现象。
从 1980 年到 1983 年底，全县原
有的 121 处果园（6000 亩、27.95
万 株）先 后 死 亡 报 废 了 55 处

（3700 亩，23 万株）。面对这些
情况，中共岚县县委清醒地认识
到，要真正激发农民植树造林的
积极性，关键是结合实际进一步
落实“谁种谁有”的林业政策，给
农民吃上“定心丸”。岚县县委
原书记牛西午就这个问题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

“中幼林自由买卖、有偿转让”的
意见，并于 1984 年春在他下乡
的大蛇头乡小蛇头村搞了试点，
规定社员所栽林木可以折价买
卖，并根据树林的品种、年限，确
定 了 折 价 标 准 。 社 员 刘 保 则
1983年秋营造落叶松 200亩，集
体愿折价 4000 元收回，但刘保
则不愿意这样做，他说：“我今年
就折价卖出，仅有 4000元，但 20
年后，其价值就是 16万元，光这
200 亩林就够我家子子孙孙过
了”。这样一来小蛇头村一季造
林就达 1300 亩，仅刘保则一户
就造林 300亩。小蛇头的实践，
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中幼林折
价、有偿转让确实是一项振兴岚
县林业的有效措施，于是讨论制
定了在全县推行这一办法的具
体意见。第一，对集体原有的人
工林、小片林、残次林、苗圃、果
园进行民主评议，合理折价，采
用投票的办法，由联户或独户购
买，根据款额的多少，可以一次
或几次交清。第二，零星树木实
行树随地走的办法。第三，社员
在“四荒”地或承包的小流域内
所造林木（包括购买集体的林
木）可跨地区自由买卖。第四，
出卖的林木特别是中幼林木的
价格，一定要高于现行的活立木
价格。第五，林木折价卖出后，
由集体和社员办理专卖契约，并
明确规定，林地属集体所有，林
权归己，允许继承，采伐依法，产
品处理自主。据初步统计，这一
办法初步实施以来，全县已成交
成片中幼林 1.74万亩，其中果园

1200 多亩，成交零星树 37.84 万
株，成交总额 130.544万元。

岚县推行中幼林折价，自
由买卖效果明显。一是极大地
激发了广大群众植树造林的积
极性，当年全县植树造林中出
现了三多。一是自筹资金，自
备苗木的多。当春全县自筹资
金 约 30 万 元 。 梁 衬 会 乡 樊 家
塔 社 员 郭 元 亮 ，第 一 年 7 月 承
包 了 一 条 700 多 亩 的 荒 沟 ，第
二年春已投资 6283 元，植杨树
2.5 万 株 、榆 树 3 万 株 、种 杏 树
100 亩，育苗 30 亩。二是争相
承包荒山、荒滩的多。过去，群
众一怕政策变，二怕难管护，个
户 的树木全部栽在院子里，实
行新政策以来，群众消除顾虑，
大胆走出院门，向荒山荒沟进
军，争着抢着承包宜林地。当时
全县有 10096户，承包四荒 51万
亩，上明乡段家舍村的邸怀生，
以 350 元现款接包了另一社员
承 包 的 200 余 亩 小 流 域 ，全 部
植了树。还有不少乡镇的群众
因包不到四荒地，而将承包的
正耕地种了树。三是植树造林
大户多。据统计，当年春一季
完成成片造林 6.9 万余亩，零星
植 树 120.3 万 株 ，义 务 植 树 31
万 株 ，育 苗 7083 亩 ，成 片 造 林
500 亩 以 上 的 有 13 户 ，300 至
500 亩的 48 户，100 至 300 亩的
161户，零星植树万株以上的 14
户 ，5000 至 10000 株 的 18 户 ，
1000至 5000株的 134户，育苗 5
亩以上的达 211户，仅植树大户
种植数就分别占到了全县成片
造林总数的 90%以上，零星植树
总数达 50%。

二是加强和改善了林木管
护。过去由于在林业生产上权
属不清，责任不明，形成了“造
林忙一阵，过后无人问”，使林
木毁坏严重，新政出台后权属
归个人，谁有谁操心，凡有林木
者都是护林员，全县出现了爱
树护树的好风气。兰家舍乡圪
埚 村 程 苟 满 则 等 18 户 联 合 体
用 10 万元买到集体的 540 亩成
片林，1.2 万株零星树后，及时
补栽，剪枝涂白，并且昼夜轮流
看护。全县果园折价转让后，
普 遍 加 强 了 管 理 ，恢 复 了 生
机。上明乡斜坡村果园，原有
梨 果 树 4300 株 ，从 1980 年 到
1983 年的 4 年间，因管护不好，
死亡 1500 株，留下的也有 40%
感 染 了 腐 烂 病 ，卖 给 7 户 社 员
后，他们新修了围墙，整理了树
盘 ，喷 洒 了 药 剂 ，医 治 了 腐 烂
病，使果园面貌焕然一新。

三是为扩大林业再生产积
累了资金。中幼林折价买卖进
入流通领域，真正成了随用随取
的“绿色银行”，从群众中吸收了
大量的闲散资金，为林业生产发
展开辟了新的财源。

拍卖“四荒”地使用权,实现了责、
权、利、治、管、用的高度统一，解决了
包而不治、治而不力的问题。推动了
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充分调动了贫困
山区农民治山治水的积极性，促进了
农业后备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大大
加快了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

一是农民怕“变”心理逐步消除，
实现了“要我治理”向“我要治理”的
根本性转变。农民舍得向“四荒”地
投资、投劳、投物，精心管理和开发，
使“四荒”地治理形成了投资热、科技
热、种植热和养殖热的可喜局面。全
县农户和购荒单位投入到“四荒”地
治理的资金达 1000多万元，用于“四
荒 ”地 治 理 的 工 时 达 1000 多 万 个 。
国家与农民的投资比由 1991 年前的
7.3：2.7变为 4.5：5.5。

二是农业后备资源和剩余劳力有

效结合，开辟了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
途径。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农民由闲变
忙。买了“四荒”地的农民一家老小整
天泡在山沟里忙于开发治理，有的还
雇请长期工、季节工或亲朋友帮助治
理。农民李贵喜，用 1000元买下 200
亩荒沟，两年投入 5000元进行开发治
理。他不仅栽了大量果树，而且兼搞
养猪、养羊、种药材，1993年一年就收
入 1万元，走上了致富之路。

三是将市场机制引入“四荒”治
理工作中，促进了资金、劳力等生产
要素的优化配置。在市场机制的作
用下，不仅本县社会各界、机关、企事
业单位的资金、技术、人才开始流向

“四荒”地治理，而且外地投资者也瞄
准岚县的“四荒”地，使“四荒”地治理
的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格局。陕西
省 商 人 李 林 波 于 1994 年 春 东 渡 黄
河，出资 2300元，在柳峪村购买 80亩
土石荒沟，填土造地 50亩基本农田。

四是开发“四荒”地的经济带动
了生态，水土流失的治理效益日趋明
显。由于把经济效益放在优先地位，
采取农林牧、种养加结合的生产配置
模式和长短结合、以短养长的治理方
针，在开发治理“四荒”过程中，不但
使农民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而且有
效地遏制了水土流失，改善了生态环
境，为农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林业资产收益造林


